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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井泉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安徽井泉中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定向增发股票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定向增发”）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北京分公司进行登记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

公司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为李井泉，认定依据如下： 

本次定向增发前，李井泉持有公司 80%的股份，同时担任公司的

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规定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。 

二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本次定向增发前，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。本次

定向增发后，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0,820,000 股，

占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 51.00%，为公司新控股股东。张仁华、韩旭

夫妇系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，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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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。因此，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瑞康医药股份有限

公司，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仁华、韩旭夫妇。 

三、关于变更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守《公司

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，不滥用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地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发生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

响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 
 
 
 

安徽井泉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5月 24 日 

 


